
2024� 第3卷�第21期·现代工程项目管理

214

城中村更新“公地悲剧”和“反公地悲剧”破解策略
——以东莞市为探索对象

陈汗青
中外建工程设计与顾问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 广东 东莞 523129

摘� 要：我国的城中村更新同时面临着“公地悲剧”和“反公地悲剧”两种困局，维持现状或通过大规模拆迁的

路径都已经闭塞。本文通过借鉴《论持久战》的精髓，通过时间换取空间、局部消化整体的方式，政府通过管控和激

励，以村民自更新为主导、购房者补地价的运作方式，来实现城中村更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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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引言

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，是作为公有制的形式之

一，为适应建国初期有别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小农

经济为主国情的兼有村民自治性质的土地制度，是特

殊时期基于农业需求分权的产物。在改革开放后，部分

城郊村庄在土地集体所有制的轨迹上，相对意外转换主

业进入了我国的建设大潮，形成了城中村这一特殊的

“体制外”城镇化结果。而城中村作为城市的重要构成

部分，无论在城镇建设品质还是城市功能的承载，都有

着相当大的差距。其继续运作或进行城市更新都同时面

临着“公地悲剧”和“反公地悲剧”两种困局的束缚。

“公地悲剧”是一种由于排他性产权缺失或太弱造成竞

用性资源被过度使用的悲剧，城中村继续按现行轨迹运

行和重建下去，由于对应用于公共设施和品质提升的空

间过度挤压而无法作为一个功能完善的有机体存活；而

“反公地悲剧”则是指资源或产权过度分割以致破碎

化，导致资源排他性过强，进而造成资源使用不足的悲

剧，它在产权结构上与公地悲剧存在明显区别[1]。“反公

地悲剧”主要体现在城中村面临拆迁重建的时候，内部

共识不一，过于依赖开发商也产生了“钉子户”频发、

公共利益受损等一系列问题[2]。严重损害包括城中村居民

在内的长期经济利益。

因此，城中村面临着放置则日益螺旋内陷，拆迁则

阻力甚多、经济收益难以覆盖成本的左右双重困局。需

要新的思路去理清城中村的矛盾症结，打开城中村良性

更新的大门。

2 传统“三旧”改造模式难以为继

2.1  “天选”村庄推高改造价格
集中大量财政、金融、社会资金对特定村庄进行攻

坚拆除重建，对社会而言，会形成极端不利的卖方市

场。天价拆迁形成的社会成本由政府、开发商逐级传递

到社会，由全民共同承担。

2.2  “大手术”疗法的“医疗费用”昂贵
对大力出成果的“改天换日”式城市图景的追求，

忽视城市更新的财务可持续发展，人们缺乏对新旧环境

相融的生活忍耐力，也缺乏对渐进式更新、走稳健发展

路线的时间忍耐力。

2.3  臃肿产业链形成“三个和尚没水喝”
整村改造通常在土地提供方聚集了数百甚至数千原

城中村业主，而开发方由于资金需求巨大，也由复杂的

投资方和金融参与方组成。城市更新共同体中错综复

杂的利益方，也形成内部复杂的矛盾，随时会导致地块

改造进程的叫停。现有“三旧”改造模式具有非常大的

运作脆弱性。“反公地悲剧”的根源在于“集体性排

斥”，即数量有限的所有者互相设置障碍。[3]

3 破题：《论持久战》思路的借鉴

纵观《论持久战》内的原则，给我们在解决当前矛

盾的启示：第一、时间与空间可互换的模式；第二、化

整为零人民战争的模式；第三、分阶段制定应对策略。

回到城中村城市更新的课题，人民城市人民更新，这在

古今中外的城市与村庄都适用，城中村某一定程度也是

一种“人民建设的城市”，但其细分产权与现代建筑技

术向上延展的特性的不匹配，形成了一种于个体利益有

利但整体环境极度恶劣的产物。但人民既然有能力和财

力拆除改革开发前的老宅，建成了现状体量巨大的城中

村，那也具备再重建一次的潜力。“公地 ”和“反公共

地 ”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，均涉及公共资源使用中

多个所有者之间在私人激励和社会激励之间的冲突[4]，

核心在于重新划定所有者合作组织的规模，降低“公地

”和“反公共地 ”矛盾对抗的烈度。大禹治水，只需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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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合理的方式因循利导，政府和社会即可以以极小的代

价，以时间换取空间，撬动城市更新的巨大成果和不菲

的财政收入。

4 破解路径的设计：村民自更新模式

4.1  重新设计土地使用权与现代城市功能匹配的村民
自更新模式

现存城中村的户均宅基地面积，难以设计出符合城

市规划和建筑设计规范的“合法”建筑，形成了大量结

构良好、耗费巨大但空间品质低劣的建筑群。破解的核

心应在打破一户一宅的限制，引导多户合并地块，形成

具备设计出“合法”建筑的基础条件。因此有必要制定

村民自更新地块最小面积的要求。基于保证建成环境的

空间品质，该规模不宜过小；但同时也要避免参与的村

民业主人数过多，决策复杂化，规模也不宜过大。

4.2  “推恩令”式团结更多城中村业主，形成买方
市场

基于公共选择理论个体的“理性经济人”假设和博

弈论中“囚徒困境”推引个体的理性行为将会导致集体

的非理性[5]，所以限制个体的权限和减少同一次博弈参与

的人数，并鼓励不同批次的博弈集团之间充分竞争，是

有效的途径。

削弱诸侯是历朝历代的难题，推恩令是较为有效的

政治手段。设置特定的“三旧”改造区域，倾入巨量的

社会资源，既是对普通民众的不公平，也是对非“三

旧”改造区域的城中村村民不公平。赋予全东莞110~120
万栋农村宅基地上的居住物业参与城市更新的资格，是

改变目前政府被动局面的关键。东莞存量农村宅基地上

的居住建筑总建筑面积估算为5~6亿平方米，如果都改
造成商品住宅或者租赁物业，改造后总建筑面积预计为

7~10亿平方米，可容纳2000~3000万人口，与东莞目前居
住在城中村的600万人口反差较大。宽松计算，东莞最多
只需要将25%~30%的城中村宅基地投入城市更新，即可
以满足东莞新增人口和无房人口的住房需求。因此，制

定让全东莞城中村宅基地物业充分竞争、优中选优的准

入机制，是推行村民自更新模式的动力基础。

4.3  “麻雀战”取代大战役
小地块小更新的自更新改造模式，需要的资金投资总

额有限，完全在村民自筹和村集体协调的财力范围之内，

不足部分可以引入社会资金和国有企业的参与，形式多

样。只要有严格的规划和城市整体设计，分散建设并不会

产生低质量的城市空间，而分散改造，可以避免恒大、碧

桂园式重兵集团被歼灭以致扰乱经济的事件发生。

4.4  简化产业链环节

从传统的政府介入、开发商投资、金融参与、村民

协调等复杂环节，直接简化为政府统筹-村民协调两个核
心环节，其中政府以管控为主，对符合要求的自更新开

发即开绿灯，而村民协调的环节由传统开发主体与村民

协商改为村民内部协商（凑够符合开发要求的用地即可

上车），并由于人数规模有限，内部矛盾也比传统开发

简单。

4.5  各方利益格局的调整可以实现多赢
对大部分未获得“三旧”改造资格的城中村村民来

说，获得宝贵的政策入场券。以多年收租收入的一部分

投入城中村重建，对国家经济尽一次“先富带动后富”

的社会责任的同时，获得物业可分割可流通的“赎罪

券”，完成城乡转换。开发商和金融机构从当前房地产

开发的主角，转变为代建辅助角色，回归房地产行业的

实业部分。政府回归守夜人角色，对开发过程进行管控

而不过多干预，仅在房产交易环节，由购房者一次性支

付原房地产开发过程中的各种土地费用分摊到该物业单

元的部分，包括土地增值税、土地出让金、区域统筹的

市政道路公共设施等的代建费用。从购房者的角度，多

了购买选择。整个土地开发的商业模型得到简化，城市

更新回归到相对轻资产运作的产业。

5 具体建议的措施：

5.1  第一阶段具体措施（预计至2030年）：
5.1.1  暂停民房建设审批
通过规划审批等手段，全面叫停单户村民独立建房

的请求。

5.1.2  设定最小的村民自更新重建用地规模的要求
土地开发建设目的为不可分割租赁物业的城市更

新，应满足《东莞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暂行补充

规定第1.2.2条的规定：单个细分地块的用地面积原则
上不应小于3000平方米。土地开发建设目的为商品住宅
的，建议单个细分地块的用地面积不应小于6000 平方
米。地块产权显著影响集体行动。产权过度细分可能导

致协商成本过高，资源利用不足。[6]

5.1.3  村民自更新地块的设计要求
村民自更新的城市更新地块，由城中村业主自愿整

合宅基地，该地块应符合城市规划规范和满足建筑设计

需要，且在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成果中为居住用地。根

据村民自愿整合的情况，对原控规地块作出分期建设安

排，并划出启动地块。原城中村位于规划为道路、市政

工程设施、公共设施的宅基地，可与相邻的启动地块进

行合并，相应建设规模可以以增加容积率的方法整合到

相邻启动地块。规划报批应具备控规地块整体规划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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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启动地块规划方案。

5.1.4  自更新物业的管控和方式探索
城中村自更新为城市租赁物业的，城市更新资格覆

盖东莞的全部村庄。其中，对于大户型租赁居住物业和

商业物业，政府将定期收取一定的的房产税，而小户型

租赁居住物业将不收取。城中村自更新为商品住宅的，

有关部门将在中心城区和各镇核心区域划出一定区域为

许可区域，每年根据商品住宅库存情况，制定当年允许

城中村更新为商品住宅的建筑面积指标总额（例如每年

500万平方米），许可区域范围内的城中村内，完成宅基
地整合的城中村村民主体，按先申请先得原则进入预备

流程。具体审批管控建议如下：

（1）同批次的城市更新主体，综合审批考虑的因素
将倾向用地完整性、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程度。

（2）许可申请将分为两种可选模式，普通模式在后
续的商品住宅交易环节需要补充较高固定值土地出让金

（避免对房地产市场造成较大冲击，若房价下跌，所售

盈利低于持有租金预期收入，将抑制该部分物业交易意

愿。）另一种模式为自更新物业加入政府公共租赁房和

人才安居房计划，提供5年的统租服务，政府将在商品住
宅交易环节收取较低值土地出让金。

（3）建设完成后，政府将在交易环节一次性收取原
房地产开发过程中的各种土地费用分割到单个物业部

分，不交易期间将以租赁物业的办法进行管理。

5.2  第二阶段具体措施（预计2031~2040年）：
在这一阶段，商品住宅的建设将视作开发主体自负

盈亏的商业行为，政府已逐渐摆脱土地财政，不再使用

行政手段干预市场。同时，原居住在城中村的居住人口

逐步转移到已完成更新的物业中居住，剩余未更新的村

庄面临空心化危机，城市更新内在紧迫性加强。在第一

阶段的管理措施基础上，城中村自更新为商品住宅的许

可范围逐步调整为市域范围内的城中村。

5.3  第三阶段具体措施（预计2040年以后）：
东莞市域内商品住宅公寓和租赁房预计将达到平

衡，对新建和城市更新的需求量大大减少。政府将逐步

引导剩余城中村宅基地（占当前总量的70%~75%）逐步
更新为市民改善要求的低容积率高端住宅。

6 结论

本文针对城中村更新面临的“公地悲剧”和“反公

地悲剧”双重困境，借鉴《论持久战》的思路，提出以

村民自更新模式为主导的城市更新办法，政府以总量指

标控制的方式进行引导，并提出了具体的开发建议和不

同时序的开发重点。可以总结为：村民主导开发、政府

最低干预、购房者补地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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